
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8年修订）、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6号——

衍生品投资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

务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 

基于公司国际业务的持续发展，公司外汇收入不断增长，而公司成本构成以

本币为主，收入与支出币种的不匹配致使外汇风险敞口不断增大的情况，为保证

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，公司拟通过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锁定交易成本，有利

于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，提高公司竞争力。为降低衍生品投资风险，公司已对操

作的金融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，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，制定了合

理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，订立了风险敞口管理标准；且公司和控股子

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，主要挑选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的简

单金融衍生产品，衍生产品与业务背景的规模、方向、期限相匹配，符合公司谨

慎、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。公司已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签约机构经营稳健、资

信良好。 

我们认为公司2012年度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

关，风险可控，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我们同意公司继续开展余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（以上额度均包括控

股子公司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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